
 

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《枸杞》 

（DBS63/0005-2021）解读 

 

 

一、 标准制定的背景 

枸杞是青海省重点支持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，对促进青

海省经济增长、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。青海枸杞具有

颗粒大、肉质饱满、品质好、农药残留低等优点。但是青海

枸杞由于起步晚、品牌弱，认知度低，造成销往国内外的产

品附加值低，产业缺乏竞争力。食品安全法规定，对地方特

色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
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。为此，

经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立项，由西宁海关牵头制定了《食

品安全地方标准 枸杞》（DBS63/0005-2021）。 

《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枸杞》（DBS63/0005-2021）完善

了青海枸杞地方标准体系，有利于推动青海枸杞产业健康有

序发展。在粒度制订上，更具有地域特色性和包容性，能符

合青海枸杞颗粒大的特点，同时也能容纳本地最低等级的枸

杞。在安全指标制订上，将检出频次高的农药残留和微生物

致病菌指标纳入进来，可以有效控制有害物质残留超标问题，

也能引导枸杞种植加工管理更加科学规范。该标准的制定既

有助于市场监管等部门进行有效监管，又服务于我省枸杞产

业发展，将提高了青海枸杞的整体竞争力。 



二、标准的主要内容 

标准主要内容确定的依据如下：部分感官、理化指标的

确定参照了《枸杞》（GB/T 18672-2014）的规定；农药残留

安全指标的确定根据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

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19）的有关枸杞（干）的限量和分

析检测数据；微生物致病菌指标的确定根据《绿色食品枸杞

及枸杞制品》（NY/T 1051-2014）关于绿色枸杞申报检验的

项目及要求和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（GB 

29921-2013）关于即食果熟制品的限量；重金属元素和二氧

化硫指标的确定根据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

量》（GB 2762-2017）中关于水果制品的限量、《绿色食品枸

杞及枸杞制品》（NY/T 1051-2014）和分析检测数据。 

三、标准的实施原则 

标准在实施后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一是食品生产经营

企业应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和标准组织生产，符合《食品安

全地方标准 枸杞》（DBS63/0005-2021）的规定。二是对标

准未涉及的其他污染物、农药残留、食品添加剂和致病菌，

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规范用药用肥生产过程管理和采取必

要的防控措施，尽可能降低枸杞质量安全风险，提高枸杞的

整体质量水平，推动枸杞产业健康发展。 

四、与相关标准的衔接 

《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枸杞》（DBS63/0005-2021）是我省

发布的一项重要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，与现行国家标准《枸

杞》（GB/T 18672-2014）相互协调，对枸杞的安全指标进行



了规定，是国家标准的有力补充。同时，在引用《枸杞》（GB/T 

18672-2014）的理化指标时体现了本地域枸杞颗粒大的特色

性，有助于提升青海枸杞品牌效应，助力地方特色经济发展，

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 


